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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申请报告评估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含国发〔2016〕72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
2.《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3.《安徽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皖政办〔2004〕85号）
	工程咨询机构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市场调节价
	行政机关
	自行协商
	中介服务实施机构自行规定
	自行协商
	64496566

	2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评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1.《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2.《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和安徽省区域能评办法的通知》
3.《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的通知》
	节能评估机构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市场调节价
	行政机关
	自行协商
	中介服务实施机构自行规定
	中介服务实施机构自行规定
	64496566

	3
	粮油质量检验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涉及粮油质量监管的行政权力事项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粮食和物资储备执法督查工作规程的通知》（国粮执法〔2020〕245号）第三十条　粮食和储备部门实施案件调查时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取证：（六）委托、聘请有资质的机构，对有关物品进行鉴定、检测、评估；第三十八条　粮食和储备部门可根据需要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检测机构，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有关的物品进行鉴定检测。
	具有资质的粮油质检机构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3号）第三条：检验检测机构从事下列活动，应当取得资质认定：(一)为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决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二)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三)为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决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四)为社会经济、公益活动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取得资质认定的。
	市场调节价
	行政机关
	/
	/
	自行协商
	64498006


